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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一、總統、副總統。
二、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基本概念

依法代理執行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
務期間亦屬公職人員（本法第2條第2項）

本法係著眼於公職人員之職務與職權對於政策與
公務行為的影響力，與財申法將財產揭露以供公
眾檢視該公職人員清廉度之目的不同，鑑於代理
人所掌握之權限與其所代理之人相同，故代理公
職人員之人，於代理職務期間，其本人及關係人
依本法之及規範目的，仍應受規範。



基本概念

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襟、妯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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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定義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實務上常見補助原住民、客語族群、學生、農民、身心障礙
者、老人、兒童及少年、幼兒、中低收入戶、特定區域之居
民等自然人，其補助項目、條件、方式及金額於補助法令均
有明定，程序上僅需申請人提出申請，補助機關於確認資格
條件符合後，依補助法令於預算用罄前均須核予補助，通常
屬於「法定身分」。
如申請者為團體，且依補助法令尚須提出計畫書送補助機關
審查，以決定是否補助、範圍及金額，縱其申請補助者之目
的與服務前開特定自然人攸關，然機關既尚須進行實質審查
程序，對是否補助即補助金額多寡仍有裁量空間，即有利益
輸送予關係人而生不平等之可能性，徇非立法設計上「法定
身分」所涵蓋範圍。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進階
說明



爭議釐清 如機關補助法規明定或經民意機關通過之預算
指明補助特定團體，是否屬本法之法定身分？

如依補助法規機關受理申請後尚需進行實質審查者，即
非屬法定身分之範疇。縱機關補助法規或經民意機關通
過之預算已明確指定得補助特定對象（例如：特定農會、
公務人員協會、體育總會、守望相助隊等），惟如個別
團體申請補助仍須提出計畫並經機關審查始決定是否補
助，及金額多寡，徇非「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
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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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機關若掌握所有符合資格之受補助者，並均個別以
公文通知，是否符合「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件？

按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2項規定，所謂「以公開公平
之方式辦理」之補助，係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
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
之補助。是以如機關係以公文函知「特定對象」，仍與
本法所要求之「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要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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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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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問題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 指每筆新臺幣1萬元

 及同一年度(每年1/1至12/31)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

計不超過新臺幣10萬元(補助與交易金額分開計算)

 超過一定金額，全部補助或交易均為違法



裁罰案例

資料來源：監察院公報廉政專刊第2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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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不使用監察院平臺，
機關自建揭露專區
有問題嗎？

若機關揭露專區具有
線上查詢功能，內容
完全符合本法及施行
細則要求，且能合乎
比例原則，自無任何
不當。
然若逕行將揭露表掃
描上網，需評估有無
違反個資法。

個資遭重製的風
險，應由機關承
擔



機關團體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應於30日內利用電信
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方式，主動公開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係(細則§27)。

1.機關團體30日內主動公告義務時間之起算點，以交易行為決
標(經公告程序辦理之限制性招標為議價完成)時起算；於補
助行為係機關團體補助核定時起算。

2.主動公告期間參照行政罰法第27條裁處權時效三年規定，機
關團體上網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公告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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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案例

資料來源：監察院公報廉政專刊第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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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依上開第3條第1項第4款但書規定，丙財團法人雖由乙擔任
董事，但非乙之關係人，因而於投標乙之服務機關甲署之標
案時，無須揭露。

甲署署長乙奉農業部指派代表農業部擔任丙財團法
人之公股董事，丙財團法人投標甲署採購時應否揭
露?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某公營金控指派其董事長甲擔任銀行公會團體會員之
會員代表，嗣並獲選為銀行公會理事長，若其執行該理事
長職務應遵照政府原指派政策不得違反指派目的，或為政
府公股之利益行使董事職權者，則有本法第3條第1項第4款
但書之適用。法務部113年1月16日法廉字第11305000230號函參照

延伸理解

簡言之，如X局局長是因專業及熱情而以個人身分當選者，
則該學會即為局長之關係人；若X局為該學會之團體會員，
局長獲推薦以團體會員代表身分參選理事並當選者，則該
學會非X局局長之關係人。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指派、遴聘或聘任所以排除關係人之適用，係因機關有意識地指派、
推薦、遴聘特定公職人員至民間團體擔任理、監事等職務，性質上
帶有一定政策任務或目的。指派、遴聘或聘任行為依照公務機關正
常流程，應有內部簽陳、函稿可稽，或足資辨識其指派之意，如僅
有機關團體同意公職人員兼職之簽陳、或機關團體於補助交易行為
完成後始以簽陳補行追認，容難獲監察院、法務部採認。

公職人員擔任協會理事有簽奉機關同意，或擔任理事時未有指派簽
陳，係機關事後簽核認定擔任特定職務係由政府指派，該協會是否
仍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於機關團體決標前(經公告程序辦理之限制性
招標為議價完成前)或補助核定前，仍允許採
購廠商或補助申請人補正身分揭露表。

於決標後或補助案核定後始表示上開情事者，因
屬未能於投標或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已違反本
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而有依本法裁罰可能。此時該
對象仍需補行揭露其身分關係，不得因此免除揭
露義務，機關仍應依其揭露事項併同公開。



若該採購案係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
後續擴充，其後續擴充仍屬另一獨立採購行為，是
以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仍應依第14條第2項規定主動
揭露，機關團體亦應於交易後主動公開該身分關係。

同理，依據促參法辦理之BOT、BTO、BOO、ROT、OT
等交易，若原投資契約係以公告程序辦理，後續與
該民間機構優先以一次為限之訂約，視同本法第14
條第1項但書第1款經公告程序辦理者，雖不另辦理
公告程序，惟仍需踐行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及事後
公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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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第14條第2項「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規定，係
針對依同條第1項但書以公告、公開方式辦理之補
助或交易所定之配套措施，如屬違法之關係人補助，
自無表明身分關係之義務，亦不能因表明身分關係
而使違法補助性質變更為合法。

違法補助之行為認定基準時點，應以補助機關團體
核定同意時為準，故於機關團體核定同意補助後，
縱關係人未辦理核銷程序或退回補助金，亦不能當
然免責。
(法務部109年3月20日法廉字第10905002080號函釋參照)



有關補助機關之認定，非以經費來源為準，應以何一
機關對補助之核定具有裁量權限（包含補助與否、補
助對象、內容或金額多寡）而定。

41

問題釐清
地方政府執行經費來自中央之補助，或不同機關
協力完成採購，其補助或交易機關如何認定？

不同機關共同協力之採購（例如工務局委託採購處辦
理招標、議價及簽約，工務局負責監工、履勘及驗
收），因相關機關對於採購程序皆具有實質影響力，
難謂無利益輸送空間，應認二機關均為採購機關。亦
即，相關機關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均受本法之限制，
並有揭露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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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規定

違反本法第14條規定之情形 罰鍰

違法交易或補助行為

金額未達10萬元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10萬以上未達100萬元者，處6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100萬元以上未達1千萬元者，處6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
罰鍰
金額1千萬元以上者，處600萬元以上該金額以下罰鍰 (本
法第18條第1項)。

未依規定揭露或公開
違反者，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本法第18條第3項)。



聯絡電話：02-23413183 分機：178

說明結束，感謝參與


